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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人力资源局服务类事项采购需求

福田区人力资源局拟于2025年11月组织辖区人才赴江西省兴国县开展“福田人才兴国行”交流活动。现对活动方案进行采购，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报价。
一、采购项目概况
    组织70名左右的福田英才、企业家等各类人才到江西省兴国县开展参访学习、人才交流活动。行程时长：预计3天。预算金额：18万元（含税金）。
二、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1.负责协助邀请相关人才参加活动；
[bookmark: _GoBack]2.负责安排参加活动人员在活动期间的食宿；
3.负责活动地往返（高铁等）以及活动期间的交通安排；
4.负责联络5个以上参访点（包括至少1家当地知名企业）供调研走访，联络当地政府及人才开展至少1场人才交流座谈活动；
5.负责安排参访点现场讲解、活动场地租赁和布置，以及准备相关资料；
6.负责购买出行人员的短期保险；
7.涉及活动的其他需求。
三、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限
2025年11月26日至28日
（2） 服务地点
 江西省兴国县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响应人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选，报价总价作为供应商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2.响应人应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响应人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响应人的报价，应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并以响应人最终提出的综合单价或者总价为依据；
5.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响应人应毫无例外地按响应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
6.响应人应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者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者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7.响应人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报价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响应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四）付款方式
本项目服务费依据合同约定，活动结束且通过验收后，一次性结清。
（五）验收方式
项目服务期到期后，根据本单位采购工作制度及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对供应商的服务进行逐项验收。
（6） 违约责任
按合同约定。
（七）其他要求
1.报送方案应尽可能详细具体，其中应列明具体参访点和交流活动场地。
2.提供营业执照、报价单等资料，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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